
证券代码：300639          证券简称：凯普生物       公告编号：2020-083 

 

广东凯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广东凯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拟进行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10.50 亿元（含本数），

发行股份不超过 42,490,856 股（含本数），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发行价

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 

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17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 2020 年 3 月 5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与特定对象重新签订附

条件生效的 A股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公司与管秩生先生签署了《广东凯普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管秩生之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 A 股股份认购协议》。 

2020 年 4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根

据调整的非公开发行方案，公司与管秩生先生签署了《广东凯普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和管秩生之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 A股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2020 年 6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调整的非公开发行方案，公司与管秩生先生签署了《广东凯普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和管秩生之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 A 股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二）》。 



管秩生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同时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管秩生

先生为公司关联方，本次签订补充协议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创业板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本

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审议该事项时，关联董事管乔中、王建瑜、管秩生已回避表决，独立

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予以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管秩生，男，1984 年 4 月出生，香港永久居民。美国布兰戴斯大学经济、

心理学学士；香港中文大学比较及公众史学文学硕士；香港科技大学理学硕士（生

物技术）。2006年至 2007年任中国人保资产管理公司权益部研究员。2007年加

入公司，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管秩生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并担任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实际

控制人为管乔中、王建瑜及其儿子管秩生、女儿管子慧。截至本次非公开发行预

案出具之日，管乔中、王建瑜、管秩生、管子慧通过香港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间接控制公司 33.24%的股权，王建瑜直接持有公司 0.15%股权，公司实际控制人

合计控制公司 33.39%股权。  

三、本次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A股股票。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发行价格为不低于定价基准日

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计算公式为：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

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股票交易总量）的 80%。 

最终发行价格将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

证监会同意注册后，由发行人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若发行人股票在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及本合同确

定的认购价格作相应调整。 

若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后续对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

准日、定价方式和发行价格等规定进行修订，则按照修订后的规定确定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定价方式和发行价格。 

五、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主要内容 

为进一步明确管秩生先生的认购金额区间，公司于 2020年 6月 17日与管秩

生签订了《广东凯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管秩生之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

A股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以下简称“《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二）》”） 

上述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主体 

甲方（发行人）：广东凯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认购人）：管秩生 

（二）协议主要内容 

1、双方一致同意，将《股份认购协议》“第一条 认购价格、认购价款、认

购数量、锁定期及支付方式”之“（三）锁定期 3.”修改为“认购人因本次非公

开发行 A 股所获得的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减持时，需遵守相关法律、法

规、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以及发行人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 

2、双方一致同意，对《股份认购协议》“第二条 生效条件”中“（2）发



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修改为“（2）发行人本次非

公开发行 A 股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且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3、鉴于《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公布后， 《创

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同时废止，双方一致同意将《股份认购协

议》及《补充协议（一）》签订的法律依据“《关于修改〈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中国证监会令[第 164 号]）”或“《创业板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2020 年修正）”均修改为“《创业板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4、本《补充协议（二）》为《股份认购协议》及《补充协议（一）》的有

效补充，与《股份认购协议》及《补充协议（一）》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本《补

充协议（二）》与《股份认购协议》及《补充协议（一）》约定不一致的，以本

《补充协议（二）》约定为准，本《补充协议（二）》未作出约定的，以《股份

认购协议》及《补充协议（一）》的约定为准。  

5、本《补充协议（二）》经甲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乙方签字后生

效。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的实施有利于公司发展，同时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符合公司发

展战略，有利于进一步强化公司核心竞争力，增强公司持续发展的能力，能够为

股东创造更多的价值。公司关联方以现金方式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表明公司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发展前景的信心，对公司发展战略的支持，有助于公

司长期战略决策的贯彻实施。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0 年年初至今，除从公司领取薪酬外，管秩生先生与公司不存在其他关

联交易情况。 

八、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对象包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管秩生先生，其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构成关联交易。公司根据《创业板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与管秩生先生签署的附

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我们认为《股份认购协议之补

充协议（二）》的协议条款设置合理，签署该补充协议（二）不会损害公司和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已回避

表决。因此，我们同意公司签署上述《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的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交易定价方式公平、公允；该项关联交易的实施体现

了认购股份的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信心，有利于公司发展，符合公司与全体股东

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对象包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管秩生先生，其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构成关联交易。公司根据《创业板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与管秩生先生签署的附

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我们认为《股份认购协议之补

充协议（二）》的协议条款设置合理，签署该补充协议（二）不会损害公司和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已回避

表决。因此，我们同意公司签署上述《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的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交易定价方式公平、公允；该项关联交易的实施体现

了认购股份的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信心，有利于公司发展，符合公司与全体股东

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九、备查文件 

1、《广东凯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广东凯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广东凯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

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广东凯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

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广东凯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管秩生之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

A股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特此公告。 

广东凯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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